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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－配售控股股東的控股權

本公告乃由杭品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證券上市規則第13.09條以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
條文而作出。

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（交易時間結束後），本公司獲興龍財務有限公司（「承
押人」）告知，承押人已行使由盛途國際有限公司（「盛途」）以承押人為受益人所簽
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二日的股份抵押（「股份抵押」）項下的售賣權力。承押
人已指示配售代理（「配售代理」）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將盛途持有的全數
322,409,404股本公司股份（「股份」）（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全部已發行股本約
41.02%）以每股0.13港元的配售價出售予11名承配方（「承配人」）（「配售事項」），
而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完成。據承押人告知並經配售代理確認，
全數322,409,404股股份已成功配售，概無承配人因配售事項而獲得本公司已發行
股本的5%或以上。

配售事項完成後，盛途（其由支華先生全資擁有）不再持有任何股份，盛途及支華
先生各自亦已終止擔任本公司控股股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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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繼陽先生及司徒世輪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
事林家禮博士、陳健先生及周致人先生。


